北京市朝阳区2011年公开招录社区工作者公告
为进一步推进朝阳区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关于全面加强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京办发〔2011〕26号）、《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意见》（京发[2008]19号）、《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京办发[2008]19号）和《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京办发[2008]20号）的有关精神,为进一步推进朝阳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进程，结合朝阳区工作实际，现就2011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社区工作者工作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录名额：
此次招录涉及全区24个街道办事处和13个地区办事处，招录的名额共计418名，具体岗位由各街道、地区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序号
	需求单位
	招录名额
	序号
	需求单位
	招录名额

	1
	朝外街道
	2
	21
	左家庄街道
	20

	2
	建外街道
	11
	22
	潘家园街道
	18

	3
	双井街道
	13
	23
	东湖街道筹备处
	10

	4
	劲松街道
	27
	24
	奥运村街道
	13

	5
	垡头街道
	3
	25
	太阳宫
	10

	6
	机场街道
	6
	26
	南磨房
	15

	7
	小关街道
	11
	27
	将台
	2

	8
	安贞街道
	14
	28
	十八里店
	8

	9
	望京街道
	24
	29
	来广营
	40

	10
	大屯街道
	19
	30
	三间房
	15

	11
	三里屯街道
	7
	31
	王四营
	5

	12
	六里屯街道
	14
	32
	东风
	2

	13
	八里庄街道
	13
	33
	崔各庄
	5

	14
	酒仙桥街道
	16
	34
	高碑店
	5

	15
	香河园街道
	3
	35
	管庄
	5

	16
	麦子店街道
	4
	36
	常营
	10

	17
	团结湖街道
	9
	37
	黑庄户
	3

	18
	亚运村街道
	7
	 
	 
	 

	19
	和平街街道
	9
	 
	 
	 

	20
	呼家楼街道
	20
	 
	 
	 


 
二、岗位说明
1. 社区党务专职工作人员：作为社区党委的工作人员，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北京市城市社区党组织工作若干规定（试行）》参加选举当选的或被任命为社区党组织成员的专职人员，与街道（地区）签订服务协议，办理相关手续，纳入社区工作者范畴管理。
2. 社区居委会专职工作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参加居委会选举当选后，将作为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与街道、地区办事处签订服务协议，办理相关手续，纳入社区工作者范畴管理。
3. 社区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作为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主要在街道、地区办事处的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社区居委会的监督。
具体岗位工作职责根据到岗后分配的工作岗位确定，以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为准。
三、招考条件
1. 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
2. 热爱社区工作，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相关业务知识，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3.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身体条件达到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规定的合格条件；
4.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
5. 具有本市城镇户口，长期居住在所报考街道、地区办事处辖区或临近地区；
6. 年龄在40周岁以下（即1971年11月1日以后出生）；从事过社区工作或具有社工师、助理社工师资格及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等专业的人员可优先录取，符合优先录取条件的人员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即1966年11月1日以后出生）。
四、招考办法
（一）发布公告
2011年11月14日在《朝阳报》、朝阳区政府网站、朝阳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上发布公告，并由各街道、地区办事处在社区公告栏、宣传栏等处张贴招考公告。
（二）网上报名及资格审查
考生通过朝阳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www.cpta.gov.cn）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2011年11月15日上午9：00至2011年11月19日16：00止。新考生注册后进入考生报名管理系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根据系统提示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上传本人近期两寸证件照，考生务必认真选择报考单位并及时打印报名表。
报名后，考生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报名表，并持身份证、学历证书、职业水平证书、工作证明等到所报考职位的街道、地区办事处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时间为2011年11月21日-11月2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于2011年11月28日-12月3日在朝阳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进入考生报名管理系统打印准考证。
（三）组织笔试
由招考工作领导小组在2011年12月3日（周六）上午9：00-11：00组织统一笔试。考试地点及考试注意事项详见准考证。
笔试内容为公共管理、法律基础、社会建设知识、朝阳区区情及从事社会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潜能等。
2011年12月中旬将在朝阳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和北京市朝阳区政务信息网站上公布笔试成绩及参加面试分数线。
（四）资格复查与面试
按不低于最低笔试合格线，从高分到低分按一定比例确定面试入围人员名单，面试前街道、地区办事处对入围人员进行资格复查，主要对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有关情况进行审核，弄虚作假及不符合报考条件人员取消面试资格，由下一名次人员递补。如报考某街道、地区的面试入围人员不足，由区委社会工委（区社会办）、区委农工委（区农委）根据报考人员意愿，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适当调剂。
面试由各街道、地区办事处统一组织，面试时间由各街道、地区办事处确定并通知入围人员。按照笔试、面试成绩各占50%的方法计算面试人员的考试综合成绩，并根据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员。
（五）体检
参加体检人员根据所报考街道、地区办事处的安排到指定医院集中进行体检，体检费用由报考人员自理。体检结果应符合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规定的合格条件。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同放弃资格。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其招录资格，并按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六）公示与录用
体检合格人员，在朝阳区政府网站、朝阳区人事考试中心网站上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示，公示合格的人员，由相关街道、地区办事处办理相关聘用手续。
五、招录人员的管理及待遇
招录为社区服务站专职工作人员的，由街道、地区办事处与符合条件的招录人员签订服务协议，首次聘用期为一年（含一个月试用期）。试用期待遇为1200元（不含社会保险），试用期满后福利待遇按照《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及朝阳区有关规定执行。
招录人员在依法当选为社区居委会成员前为社区志愿者，由街道、地区办事处发放一定生活补贴；依法当选为社区居委会成员后，由街道、地区办事处与符合条件的人员签订服务协议，聘用期为当选届次社区居委会的任期。
招录人员到岗后，根据工作需要，并结合组织考察和本人意愿，可推荐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候选人及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参加选举当选或被任命为社区党组织成员的专职人员，或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市有关规定参加选举当选为社区居委会成员的专职人员，或者根据《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被聘任为社区服务站的专职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后，纳入社区工作者范畴管理。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2011年11月14日
 
招考相关街道、地区办事处咨询电话
	 朝外街道
	85611498
	麦子店街道
	58260779

	建外街道
	58789656
	团结湖街道
	85589957

	双井街道
	67783228
	亚运村街道
	64941634

	劲松街道
	87738689
67798352
	和平街街道
	84276172

	垡头街道
	67365491
	呼家楼街道
	65045497

	机场街道
	64565821
	左家庄街道
	64648382

	小关街道
	84856674
84856686
	潘家园街道
	87381906

	安贞街道
	64265572
	东湖街道
筹备处
	64727246

	望京街道
	84778847
	奥运村街道
	84945752

	大屯街道
	64966868-4012
	八里庄街道
	65025248

	三里屯街道
	64166693
	酒仙桥街道
	64309040

	六里屯街道
	65924500
	香河园街道
	64620844

	太阳宫
	52018625
	三间房
	65420062

	南磨房
	67322227-214
	王四营
	67384917

	将台
	64371151
	东风
	85818953

	十八里店
	67472671
	崔各庄
	64365739

	来广营
	84957759
	高碑店
	85772394

	管庄
	65790569
	常营
	65481628

	黑庄户
	85386226
	 
	 


 
